
附件二

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  學年/期   學期學費補助印領清冊

學校名稱： 科別：

序
中文姓名/

英文姓名

出生日期
（西元年

8 碼）
僑居地

護照號碼/

居留證號碼
應領
金額

學生簽名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　
　

　 　 　 　

　
請依實際
列數自行
增減

　 　 　 　

合計：新臺幣          元整
註：1、經查上開學生均符合「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參加招生學校作業須知」之相關

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每科單獨造冊，切勿混淆，表格不足時，請自行延伸。
        3、請以表格所定之欄寬寬度鍵入資料，資料鍵入後，如有超出 1 頁寬度，請加高列高高度

並設定自動換列，欄寬以不超出 1 頁為原則，列高可依實際人數增頁。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管                 校長


